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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本校為管理校內各項法規之制訂、審核、公告與廢止等流程，特訂定本

要點。 

二、  本校法規概分為適用於全校性之法規（以下簡稱校級法規）及適用於本

校一、二級單位之法規（以下簡稱非校級法規）兩大類。 

（一）校級法規為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所制訂適用於全校者。 

（二）非校級法規為一、二級單位所制定適用於其內部管理者。 

非校級法規應本於其單位之權責或校級法規之授權制定，逾越其權責或

與授權母法衝突者無效。 

三、  提案與審議 

（一）本校之各項法規應依附件「輔仁大學法規撰寫格式」制定。 

（二）所有法規之制訂、修正與廢止案應由權責單位循行政層級簽准提案。 

（三）校級法規須先以電子公文會辦法務室後，再依其適用性安排於校務會

議、行政會議或校級委員會進行審議。 

（四）非校級法規由各單位之層級審議通過，再經所屬一級主管核可，必要

時得會辦法務室協助審閱。如規範內容涉及其他單位時，須會簽該單位。 

四、  公告宣導 

（一）校級法規之目錄於秘書室網頁公告。 

（二）非校級法規於制訂單位網頁公告。 

（三）制訂單位於公告後應對適用對象進行宣導或訓練。 

五、  檢討 

（一）定期檢討：每學年結束前，各單位應自行檢討所訂法規之適用性。 

（二）不定期檢討：各單位於接獲母法更動、相關意見或問題提出後，應進

行其適用性之檢討。 

六、 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